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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8� �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2025-016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338号天安中心20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3,351,7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1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韩刚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089,851 99.5007 2,939,298 0.4498 322,630 0.049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036,221 99.4925 2,977,428 0.4557 338,130 0.051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060,951 99.4963 2,920,798 0.4470 370,030 0.056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033,02 99.4920 2,932,728 0.4488 386,030 0.0592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经营及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426,300 98.4808 9,675,179 1.4808 250,300 0.0384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350,551 99.5406 2,827,928 0.4328 173,300 0.0266

7、议案名称：《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365,482 88.1924 6,078,270 11.3174 263,200 0.4902

8、议案名称：《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47,824 93.7454 3,069,928 5.7160 289,200 0.538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280,100 98.4584 9,799,079 1.4998 272,600 0.04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50,705,724 94.4118 2,827,928 5.2654 173,300 0.3228

7

《关于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47,365,482 88.1924 6,078,270 11.3174 263,200 0.4902

8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50,347,824 93.7454 3,069,928 5.7160 289,200 0.53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婕、朱丽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11� �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5-042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500号中核科创园A1办公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17,475,9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5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宝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高宏树、陈学营、王军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王正勇、监事梁松涛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764,243 99.8247 2,685,219 0.1268 1,026,500 0.048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740,343 99.8235 2,755,419 0.1301 980,200 0.046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694,743 99.8214 2,781,519 0.1313 999,700 0.047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693,643 99.8213 2,729,219 0.1288 1,053,100 0.049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4,698,034 99.8688 1,806,628 0.0853 971,300 0.045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720,534 99.8226 2,768,628 0.1307 986,800 0.0467

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2,969,438 99.7871 3,412,024 0.1611 1,094,500 0.0518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660,343 99.8198 1,384,319 0.0653 2,431,300 0.1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预

案及 2025年中期分红

计划的议案

94,939,

146

97.1571

1,806,

628

1.8488 971,300 0.9941

7

关于独立董事 2025年

薪酬方案的议案

93,210,

550

95.3881

3,412,

024

3.4917

1,094,

500

1.12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议案7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8为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阿强、仲路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580� � � � � � � �证券简称：伟思医疗 公告编号：2025-024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5年6月27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87.2万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9,577.1288万股的

0.91%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确定2025年6月27日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

首次授予日，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励对象授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

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5年4月25日至2025年5月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

单提出的异议。 2025年5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15）。

3、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2025年5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

号：2025-018）。

4、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25年6月27日为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日，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励对象授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

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因3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和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74人调整为71人，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90.4万股调整为87.2万股，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0万股调整为96.8万股，预留数量9.6万股不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规

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

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同意本

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6月27日，并同意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励对象授

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除3名激励对象离职外，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董

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

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不得授予权益的情形，本激励计划规

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4）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 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确定为

2025年6月27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意

公司以2025年6月27日作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并同意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

励对象授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5年6月27日

2、首次授予数量：87.2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9,577.1288万股的0.91%

3、首次授予人数：71人

4、首次授予价格：2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或向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且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

条件后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且在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有限制的期间内不得归属。

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作为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归属前发

生减持股票行为，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对短线交

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减持之日起推迟6个月归属其限制性股票。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中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激励对象归属限制性股票时应当

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

授出权益数量的

比例

占首次授予日公

司股本总额的比

例

王志愚 中国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6.00 6.20% 0.06%

钟益群 中国 副总经理 3.50 3.62% 0.04%

陈莉莉 中国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50 3.62% 0.04%

张辉 中国 董事、副总经理 5.10 5.27% 0.05%

仇凯 中国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4.30 4.44% 0.04%

韩传 中国 副总经理 5.00 5.17% 0.05%

童奕虹 中国 董事会秘书 2.00 2.07% 0.02%

高飞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3.10 3.20% 0.03%

刘文龙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60 1.65% 0.02%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62人） 53.10 54.86% 0.55%

预留 9.60 9.92% 0.10%

合计 96.80 100.00% 1.01%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

舍五入所致。

（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

本总额的20.00%。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

股票数量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2）本激励计划涉及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外籍员工。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应当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

董事会提出、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

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

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以及外籍员工。

（三）除3名激励对象离职外，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四）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以2025年6月27日作为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并同意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励对象授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 的相关规定， 参照 《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一一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以

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作为定价模型，公司运用该模型以2025年6月27日为计算的基

准日，对首次授予的87.2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44.37元/股（2025年6月27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年、2年（首次授予日至每期首个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9.82� %、16.82%（分别采用上证指数对应期限的年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3452%、1.3605%（分别采用中国国债对应期限的到期收益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7.2万股， 按照授予日收盘数据测算限制性股票

的公允价值，首次授予的权益费用总额为1,989.34万元，该等费用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成

本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归属比例进行分期确认，且在经营性损益列支。 根据

中国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

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1,989.34 744.37 994.67 250.29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

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

响。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务团队的积极

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授权事项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

定以及本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和《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有关规定；本次授予已经满足《管理办法》和《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所规定的授予条件；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

务，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截至授予日）；

（二）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截至授予日）；

（三）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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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5年6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7

日以口头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时

限，召集人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志愚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全体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

因3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等相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74人调整为71人，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90.4万股调整为87.2万股，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0万股调整为96.8万股，预留数量9.6万股不变。

董事王志愚、张辉、陈莉莉系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获参与表决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伟思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授权，同意确定2025年6月27日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

励对象授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董事王志愚、张辉、陈莉莉系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获参与表决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授予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伟思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不会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 董事会同意公司

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后续定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

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

项目使用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获参与表决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伟思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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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5年6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7

日以口头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时

限，召集人已在监事会会议上就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平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

法》《激励计划》等相关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

有效。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74人调整为71人，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90.4万股调整为87.2万股，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0万股调整为96.8万股，预留数量9.6万股不变。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获参与表决的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伟思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1、除3名激励对象离职外，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的本激励计划中规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董事

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未发生不得授予权益的情形，本激励计划规定

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4、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确定为2025

年6月27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意

公司以2025年6月27日作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并同意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

励对象授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获参与表决的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伟思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事项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权益。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后续定

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

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获参与表决的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伟思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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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5年4月25日至2025年5月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

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5年5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15）。

（三）2025年5月16日， 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 2025年5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告编号：2025-018）。

（四）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25年6月27日为本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日，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71名激励对象授予87.2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

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授予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因3名激励对象离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等相关规定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74人调整为71人，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90.4万股调整为87.2万股，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0万股调整为96.8万股，预留数量9.6万股不变。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激励计划中规

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一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相关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本次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74人调整为71人，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90.4万股调整为87.2万股，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0万股调整为96.8万股，预留数量9.6万股不变。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授权事项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

定以及本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和《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本次授予已经满足《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授予条件；公司已按照《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

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按

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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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2025年6月15日起施行）》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作为实施主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在履行内部相关审批程序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3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7,086,667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67.58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1,154,716,955.86元，扣除总发行费用91,729,995.18元（不含税），募集资

金净额为1,062,986,960.6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于2020年7月1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0]00075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最新计划投资项目情况以及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如

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资总额

截至2024年12月31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19,725.00 19,725.00 18,386.04 2025年12月

2 信息化建设项目 4,475.00 4,475.00 876.53 2025年12月

3

康复设备

组装调试项目

7,486.00 7,977.78 4,297.68 2025年12月

4

营销服务及品牌建设

储备资金

15,000.00 15,000.00 15,831.90 不适用

5 超募资金 59,612.70 59,612.70 63,653.26 不适用

合计 106,298.70 106,790.48 100,651.25

备注：

1、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现有产品的性能升级以及新产品研发进展

顺利，多项核心技术研发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推进情况，考虑近两年

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在项目的整体实施进度上，适度放缓了投资节奏，导致项目实际

的资金投入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3年9月延期至2025年12月。

2、信息化建设项目：面对客户不断提高的各项要求和公司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为了

保证公司设计的一系列运营体系能够更好的提升公司运营服务水平，考虑到公司“伟思医

疗总部研发经济园项目”的建设，公司适度放缓了信息化建设项目的整体实施进度，导致项

目实际的资金投入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迟。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3年9月延期至2025

年12月。

公司于2022年6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

长至2023年9月。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延期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议案》，基于目前在建的“伟思医疗总部研发经济园” 整体开发进度以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与“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计划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与“信

息化建设项目”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3年9月延期至2024年12月。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与“信息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

基于“伟思医疗总部研发经济园” 整体开发进度与公司总部办公搬迁计划延期，以及

公司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与“信息化建设项目” 的实际投资进度，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资金用途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为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开展，经审慎

研究，公司计划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

3、康复设备组装调试项目：公司新建设的“伟思医疗总部研发经济园” 项目，通过购地

方式新建，用地面积近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7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5亿元，集合研

发、生产、办公等多种用途，其中与研发相关的办公面积约10,000平方米，投资金额约1.25

亿元；与生产及相关办公的面积约9,000平方米，投资金额约1.37亿元。 该项目已于2022年4

月开始动工建设，预计2024年末正式投入使用。“伟思医疗总部研发经济园”项目的建设内

容，涵盖了“康复设备组装调试项目”的建设内容，由于“伟思医疗总部研发经济园”建设周

期较长，“康复设备组装调试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2年7月延期至2025年12月。

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康复设备组装调试项目”

进行变更、延期。 该事项已于2022年7月1日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康复设备组装调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

基于“伟思医疗总部研发经济园” 整体开发进度与公司总部办公搬迁计划延期，以及

公司 “康复设备组装调试项目” 的实际投资进度，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途不发生

变更的前提下，为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开展，经审慎研究，公司计划

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募集资金到位后相关支出原则上均应从募集资金专户直

接支付划转。 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基于实际情况，公司存在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

项目的部分款项，后续再由募集资金专户等额划转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户进行

置换的实际需求，具体原因如下：

（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人员薪酬的支付应通

过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办理，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

员薪酬，会出现公司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的要求,且人

员薪酬费用需要按照人员工时投入分别归集于相关募投项目及其他项目，以募集资金专户

直接支付不便于日常募集资金管理和账户操作。

（二）公司每月缴纳的税金、社保费用、住房公积金等按照征收机关的要求，均需通过

指定银行托收方式支付，无法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

（三）为了提高经营效率、降低采购成本，公司采购设备、材料等采取批量统一采购的

策略，因此募投项目涉及的材料、设备等不宜单独采购，以自有资金先行统一支付更为符合

公司利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四）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房屋租赁费、日常办公费等部分费用发生频繁且零碎，

不利于募集资金的日常管理和账户操作。 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公司在发生这类费用时先以

自有资金支付，后续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进行单独归集与核算。

（五）募投项目相关支出需以外币进行支付的，公司根据实际需要，结合自有外汇情

况，由外汇账户先行支付，有利于降低财务成本，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投项目实施效率，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

体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拟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费用，每月统计归集

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金额，并定期在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

相应款项等额置换公司以自有资金已支付的款项。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一）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对照募投项目支出内容，每月编制以自

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明细表，由会计主管人员复核、财务负责人审批。

（二）公司财务部门经公司付款流程审批通过后，定期将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的募投

项目款项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三）公司财务部门建立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在台账中逐笔记载募集

资金专户转入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

（四）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 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情况进行检查,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基于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

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投项目实施效率，保障募投

项目的顺利推进，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事项。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该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且履行的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2025年6月15日起施

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

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